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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主打

威威海海““单单独独两两孩孩””政政策策昨昨日日落落地地
符合生育条件的夫妻可递交二孩申请

本报6月8日讯(见习记者
陈乃彰) 记者从威海市卫计委
了解到，从6月8日起，威海开始
受理“二孩”生育证申请。同时具
备一方为独生子女、只生育或合
法收养一个子女、双方或一方户
籍登记在威海市范围的单独夫
妇，可按照规定程序申请生育第
二个子女。

5月30日，“单独两孩”政策
经省人大常委会全票表决通过。
此次的单独两孩政策调整，之所
以称“两孩”而非“二胎”，是强调
生育的“数量”而非“胎次”，因此

“单独两孩”一词更为准确。如果
夫妇第一胎生的是双胞胎或多胞
胎，就不适用该政策。

“我市计划生育工作起步早、

成效大，独生子女家庭比例大，由
此带来的一些问题，如人口老龄
化严重、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增加
等问题已逐渐显现。”市卫计委工
作人员介绍说，修改后的《条例》
规定，夫妻可以自行选择生育第
一个子女的时间，依法享受母婴
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在生
育后三月内应持《出生医学证明》

到一方户籍所在地或现居住地的
乡(镇)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进行
生育登记，享受计划生育优先优
惠服务。

另外，医疗保健机构和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在提供孕产期保健和接生服务
时，应当查验孕产妇的《生育证》；
发现无《生育证》的，应当在五日

内告知该机构所在地县级卫生和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据了解，按照山东省相关文
件规定，全省十七地市定于6月
15日开始受理“单独两孩”生育
证申请，但考虑到威海市民已经
知道政策通过的消息，提前到6
月8日开始受理“二孩”生育证申
请。

一一孩孩可可先先生生 二二孩孩先先办办证证 抢抢先先的的不不处处罚罚
——— 威海市卫计委负责人解读“二孩”新政

见习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温丽艳

威海“单独两孩”政策8日落地，新政策都有哪些新变化？申请生育二孩要办什么手续，
政策等待期抢生的罚不罚款，生二孩后独生子女补贴是否收回……针对这些问题，日前，
记者采访了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

二孩

生第一个子女不用再办“准生证”

根据修改后的《山东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后文简称
条例)规定，生育第一个子女实
行免费登记制度，同时取消了
被俗称为头胎“准生证”的《计
划生育服务手册》，这意味着
生育头胎只需生育后登记即
可。

头胎“准生证”取消后，夫
妻双方不再需要在生育前到相

关部门办理登记，而是可以选
择在生育后三个月内持“出生
证”去办理生育登记，而且生育
第一个子女还实行免费登记制
度。

此外，夫妻可以自行选择
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时间，依法
享受母婴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在生育后三个月内应持

《出生医学证明》到一方户籍所

在地或者现居住地的乡(镇)政
府或者街道办进行生育登记，
享受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服务。

“此前经常有市民反映，领
取《计划生育服务手册》的过程
比较麻烦，作出这样的修改，意
味着完全取消了《计划生育服
务手册》，彻底解决了办证难的
问题，进一步方便了市民。”市
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政策等待期内怀孕和抢生的不处罚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启动
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
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自那
时起，不少符合“单独两孩”政策
条件的夫妇就有些按捺不住了，
现在，“单独两孩”政策落地，“抢
孕”“抢生”的会不会受处罚呢？

市卫计委相关部门负责人
介绍，以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的时间
为节点，该日期以后至《修改决
定》正式生效(5月30日)之间，对
单独夫妇已经怀孕或生育第二
个子女的，进行批评教育，补办

《生育证》，不对其进行罚款处
理。但如果生育时仍未申请补办

《生育证》的，就要按照规定征收
一定数额的社会抚养费。

生二孩后停发独生子女补贴

“单独两孩”政策落地后，原
来的独生子女费会不会取消？已
经享受的会不会收回？这也成为
想要二孩的“单独”夫妇所关心
的问题。

据市卫计委相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单独”夫妇原办理过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符合条
件申请再生育的，应注销其《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从批准再

生育当月起停止享受独生子女
父母奖励优惠待遇，此前已经享
受的不需退还。

据了解，此前独生子女父母
可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并可凭《光荣证》每月领取10元
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奖励费自领取《光荣证》之
月起至其独生子女满十四周岁
止。

▲8日，四〇四医院妇产科的护士正在为刚出生三天的婴儿做检查。 见习记者 陈乃彰 摄

生“二孩”要先办《生育证》

据新修改的《山东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申请生育第二
个子女的夫妻，应当在妊娠前到
女方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
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办理《生育
证》。对于还没办理《生育证》就
先怀孕的情况，新修改的《山东
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
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妇女在
妊娠前未申请办理《生育证》的，
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
处责令其妊娠后补办《生育证》。
也就是说，符合“单独两孩”条件
的并在政策等待期怀孕的“准妈

妈”们，不必担心《生育证》的问
题。

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由于政策刚刚开始实施，不少政
策等待期怀孕的“准妈妈”会急
着办理《生育证》，不免会出现扎
堆办证的现象，这不仅会给计生
工作带来压力，也会给市民造成
不必要的时间浪费。

因此，该负责人提醒符合
“单独两孩”政策但在政策等待
期怀孕的市民，只要在生育之前
补办《生育证》即可，最好错开时
间，不要扎堆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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